
壹、 前言

回顧110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面臨重重考
驗，從4月海漂豬確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及林口牛場發現首例臺灣本島牛結節
疹，到8月查獲帶有非洲豬瘟病毒之走私肉品等，為防堵非洲豬瘟入侵及控制牛結
節疹疫情，馬不停蹄，再者，配合「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推動農藥實名制及
擴大儲備植物醫師服務場域相關事宜，舉辦上百場說明會，持續與公會及業者進行
溝通，在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稱防檢局）同仁努力不懈下，終於順利達成
防治與管制國內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發生及危害，保護農業生產安全的使命，展望
111年，防檢局將繼續執行動植物疫病蟲害防控，以保護農業永續發展。

貳、防檢局重要施政成果

一、強化邊境檢疫及整備國內防疫，全面防堵非洲豬瘟
（一）� � �非洲豬瘟自中國大陸於107年8月3日爆發首例疫情以來，全球疫情仍未趨緩

且持續擴散，截至目前為止，亞洲地區已有15個國家發生非洲豬瘟疫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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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僅我國及日本仍維持非
洲豬瘟之非疫國。

（二）� � �110年4月5日於新北市萬里區海
漂豬確診非洲豬瘟陽性，非洲豬
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簡稱應變
中心）立即啟動應變機制，包括
案發點半徑10公里內11豬場管
制、啟動桃園市至新北市沿岸縱
深5公里豬場擴大疫調，及全國
各縣市之疫情訪查、道路攔查、
灘岸擴大搜查、屠宰場及化製場
採檢等措施，經防疫措施執行結
果，國內並無非洲豬瘟疫情。

（三）� � �110年8月19日雲林縣警察局斗
六分局通報查獲走私豬肉產品，
8月22日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
所通報該肉品為非洲豬瘟核酸陽
性，應變中心即於同日召開第18
次會議並啟動緊急應變措施，持
續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強化邊境
各項防檢疫工作，並立即透過相
關事證全面清查販售之上中下游
通路，阻斷可能感染風險。另針
對國內廚餘養豬場加強稽查，公
告自8月30日起廚餘停止進入
養豬場，9月1～30日養豬場全
面暫停使用廚餘養豬，另10月1
日後為風險管控對199頭以下養
豬場禁止廚餘養豬及協助轉型政
策，請縣市政府配合相關配套法
規及措施。

（四）� � �與各機關合作把關，全面加強漁
港、岸際及機場等邊境查緝工

作，對來自高風險地區入境之旅
客隨身行李採百分之百檢查，
110年自機場、港口旅客沒入及
農產品棄置箱之豬肉製品中驗出
非洲豬瘟核酸陽性計35件，均
已銷燬處理，防杜其傳入。

（五）� � �依據108年12月增訂之「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38條之 3」
規定，規範電商業者應配合採
取防檢疫措施，110年查核電
商平臺違規刊登動物檢疫物廣
告計1,032件，已裁罰9家平臺
及11位賣家。

（六）� � �啟動國內預警性監測及強化源
頭管理，以GPS追蹤活豬、屠
體及化製運輸車輛動向110年
計3,421輛次；訂定縣市政府
緊急應變措施手冊，加強產業
界落實生物安全與輔導，設置6
處非洲豬瘟初篩檢驗實驗室，
每日檢測量可達215場。

二、快速控制牛結節疹疫情
110年4月14日新北市林口牛場

發現臺灣本島首例牛結節疹案例，4
月15日成立「牛結節疹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4月31日完成案例及疑似案
例牛隻撲殺，另協調大學獸醫學院師
生及獸醫師，籌組疫苗注射團隊，於
5月7日完成臺灣本島及澎湖縣牛隻
疫苗注射，疫情穩定控制後，於110
年6月11日撤除「牛結節疹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37



三、推動清除典型豬瘟計畫
110 年期間執行主動及被動監

測（哨兵豬試驗、屠宰場淘汰母豬、
化製場斃死豬隻、種公豬精液、野豬
等）等各項典型豬瘟（簡稱豬瘟）病毒
監測工作，檢測結果均未發現豬瘟野
外病毒。

四、維持臺灣、澎湖、馬祖及金門地
區為口蹄疫非疫區
110年共完成畜牧場檢測1,860

場，肉品市場採樣檢測43,498件，
均無案例發生及測出口蹄疫病毒，持
續維持我國口蹄疫非疫區狀態，除能
降低養畜成本、提升我國動物衛生水
準，進而強化養畜及其產品國際競爭
力並開拓國外市場，減輕進口動物及
其產品所帶來衝擊。

五、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
（一）� � �在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方面，

108年劇毒農藥使用量較107年
減少約50%，109年則持續減
少逾3%（110年資料刻正統計
中）。在減少劇毒農藥使用風險
方面，自106年起已陸續禁用巴
拉刈等15種、含陶斯松等限用
42種對人體可能致癌、具內分泌
干擾或生物累積性疑慮之農藥。

（二）� � �擴大儲備植物醫師服務
場域：110年增聘
46 位儲備植物
醫師至農會、公

所及試驗改良場所輔導農民；針
對農藥殘留風險較高之作物辦理
有害生物整合防治（IPM）示範
推廣，相較農民慣行栽培方式，
導入儲備植物醫師協助防治輔
導，約減少36%農藥使用量，
推廣面積1,000公頃。

（三）� � �友善防治資材補助：鼓勵農民
採用友善防治資材，110年生
物農藥推廣面積為 11,927 公
頃，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推廣
面積為16,341公頃。另完成免
登記植物保護資材666項產品
登錄，增加非化學農藥替代資
材供農民選用。

六、突破檢疫障礙，拓展我國活動
物、農畜產品外銷市場

（一）� � �冷凍（藏）生鮮豬肉順利輸出
澳門，加熱豬肉產品，持防檢
局開立之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
明書可輸銷澳門，及協助業者
申請加熱豬肉產品輸銷新加坡
及日本，另新加坡於110年11
月同意新增我國2家高溫滅菌
罐製畜肉可以預核清單方式輸
星，紐西蘭於110年12月21日
同意我肉類罐製類產品輸紐。

（二）� � �110年我國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
輸銷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
大及韓國，共計輸出3,531.7萬
株，較109年成長18.6%。另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積極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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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日韓授權由防檢局執行輸日
韓鮮果實檢疫處理作業，110年
經檢疫合格輸韓愛文芒果786.4
公噸；輸日愛文芒果859.5公
噸、荔枝190.4公噸、木瓜2.1
公噸，輸澳芒果14.2公噸，首
度輸澳荔枝0.3公噸、輸紐荔枝
3.6公噸，計約1856.5公噸，較
109年成長9.5%。

七、強化邊境檢疫把關，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調整檢疫作為

（一）� � �嚴格執行輸入動植物檢疫把關，
110年辦理一般及快遞貨物輸入
違規裁罰，動物及其產品計194
件，植物及其產品計452件，另
配合行政院「安康專案」工作計
畫，加強走私查緝。

（二）� � �於主要國際港站配置56組檢疫
犬執行入境旅客行李、快遞貨物
及國際郵包偵測作業，110年計
查獲逾3,200件農畜產品，重量
逾7.9公噸，有效防堵非洲豬瘟
等重要國際疫病害蟲入侵。

（三）�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簡化輸入
動植物檢疫措施：

1. � �彈性受理動物輸入隔離檢疫日
期，配合業者因航班更動致變
更輸入日期（含假日），加派
專業檢疫人力辦理相關作業，
另兼顧檢疫風險管控與人道考
量，實施國人緊急返臺攜帶其
飼養犬貓入境之檢疫因應措

施，免除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
應於輸入20日前申請輸入檢
疫同意文件之限制，且隨到隨
辦，惟每人限申請1次。

2. � ���考量可管控的檢疫風險，針對未
能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正本的貨
物，採行由輸出國檢疫機關、駐
臺單位或我國駐外單位協助驗證
的影本，或至輸出國植物檢疫機
關官方網站查詢，及業者切結後
續將補證正本後，評定檢疫合格
放行之暫行措施。

3. � �調整例行性之產地查證作業，
暫行授權泰國檳榔、泰國山竹
及土耳其櫻桃授權該等國辦理
輸出檢疫處理，輸入時加強取
樣檢查；110年日本及中國大陸
梨接穗產地檢疫部分，暫行同
意日方及陸方執行，並於輸入
時取樣進行病毒檢測，以確保
農業生產環境安全並兼顧國內
產業需求。

八、推動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	
系統
臺灣屠宰場已進入肉品衛生安

全管制系統（HACCP）時代，農委會
自109年12月15日開始實施屠宰場
HACCP制度，依據行政院核定「因
應貿易開放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計
畫」，推動屠宰場現代化。110年已
有8家屠宰場通過HACCP驗證，提
供消費者更具安全衛生保障的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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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1年展望

111年依據農委會施政方針，遵循
「增進農民福利體系」、「健全基礎環
境」及「提升產業競爭力」施政主軸，
以防控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入侵，維護
農業生產安全；精進動植物用藥管理及
畜禽屠宰衛生檢查，強化農產品安全管
理；提升輸出入檢疫效能，突破檢疫障
礙促進外銷實績等為目標，主要施政目
標如下：

一、	 防控動植物疫病蟲害，維護農業生
產安全

（一）  穩健逐步推動清除豬瘟
自95年迄今，我國未有豬瘟

確診案例，111年度除持續辦理相
關監測試驗並持續與養豬戶及相關
產業團體進行豬瘟清除計畫之政策
宣導及溝通，若監測結果皆顯示無
病毒活動跡象，並經專家評估為風
險可接受，同時產業達成共識後，
目標112年穩健逐步進入停止施打
豬瘟疫苗階段，並適時向世界動物
衛生組織（OIE）提出非疫國申請。

（二）  �維持非洲豬瘟及口蹄疫非疫區，
強化邊境檢疫措施

1. � �持續跨部會合作把關，避免違規
檢疫物傳入我國；另隨時監控國
際間非洲豬瘟及口蹄疫疫情狀
態，維持我國非疫國狀態。

2. � �對非洲豬瘟可能入侵我國之風險
路徑，包含輸入一般貨物、快遞

貨物、郵遞貨品及入境旅客行
李加強檢查。

3. � �建立早期預警機制，對郵遞、
快遞及貨運違規輸入案件、旅
客違規攜帶或旅客棄置之肉製
品採樣檢驗非洲豬瘟病毒核
酸，並銷燬所查獲之肉製品。

4. � �加強與財政部、內政部及海洋
委員會之合作查緝走私機制，
緝獲沒入之走私畜禽及其產
品，予以銷燬處理。

（三）� � �精進禽流感防疫作為，即時檢
測病原及撲滅，有效降低家禽
產業損失及持續狂犬病疫情監
測，加強犬貓及人工飼養之食
肉目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防
範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發生。

（四）� � �因應防疫策略調整，強化推動
荔枝椿象、東方果實蠅及秋行
軍蟲整合防治管理措施，確保
果樹及雜糧產業健全發展。

（五）� � �建置智慧化動植物疫病蟲害戰情
分析平臺，以落實疫情預警機
制，強化有害生物監測與診斷鑑
定技術，建立風險評估與疫病監
控體系，完備疫情資料庫量能。

二、	 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保障民眾
食的安心

（一）� � �持續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
策，擴大作物有害生物整合防
治技術推廣與獎勵措施，開發非
化學農藥防治技術，辦理生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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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與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補助，
落實農藥購買實名制，精進農藥
代噴制度，汰除高危害風險化學
農藥，建立農藥風險評估與環境
監測指標，並持續推動植物醫師
制度，擴大儲備植物醫師服務場
域，加速立法進程。

（二）� � �農藥及動物用藥品安全標準與國
際接軌，適時研議修正法規；加
強非法農藥及動物用藥品查核取
締；檢討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物
品目；提升畜禽與水產動物藥物
殘留監測，強化細菌抗藥性與農
業用抗生素監控管理。

（三）� � �強化搜尋網路電商平臺違規販售
未核准輸入之動植物檢疫物、農
藥及動物用藥品，洽請販售電商
平臺下架違規商品並積極進行後
續查處，以防杜境外疫病蟲害及
非法農業用藥輸入我國。

（四）� � �派遣屠檢人員於全國畜禽屠宰
場執行屠宰衛生檢查，應用
GPS查核管理活豬、屠體及死
豬流向，為食肉安全把關；推
動屠宰場HACCP驗證作業，強
化肉品衛生安全。

三、提升輸出入檢疫效能，突破檢疫
障礙促進外銷實績

（一）積極向目標市場國家提出冷凍
（藏）生鮮豬肉輸出申請案，已
向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
南及菲律賓提送申請問卷填答資

料，並就輸出國官方審查意見持
續配合辦理相關事宜，並依業者
需求評估有輸出潛力之國家。

（二）輔導外銷蘭園及業者解決有害生物
管理瓶頸，並配合產業單位強化外
銷鮮果實系統性管理及檢疫處理作
業，確保輸出貨品符合輸入國檢疫
要求及外銷順暢，積極辦理具外銷
潛力植物種子種苗、鮮果實市場准
入申請、諮商、檢疫處理及果實蠅
非疫生產點技術開發事宜，推動我
國農產品開拓國際市場。

（三）� � �透過雙邊諮商談判突破檢疫障
礙，參與多邊規則制定以維護我
國權益，強化參與國際組織及合
作，拓展國際能見度；配合我國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政策，將建立優化輸入
貨品風險管理系統、提升新興鑑
定技術開發及積極培養風險評估
及檢疫諮商人才妥為因應。

肆、結語

供應安全的農產品確保農業生產與
生態安全是農業施政之核心目標，現今
全球自由化、e化的經濟市場，加上氣候
變遷造成環境衝擊與生態系統改變，動
植物疫災發生頻率及傳播模式也隨之改
變，面對無法預知的嚴峻挑戰，防檢局
積極培訓同仁提升專業知能，力求創新
並精進有效的防疫檢疫政策與措施，以
守護動植物健康及農產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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